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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紀錄 

甲、確認事項： 

  107年 12月 20日第 6屆第 3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，謹報請確認。 

決議：確認。  

乙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總行（總務處）提報，不動產管理部業依上次會議決議，調查總行及各分

行中央空調設備迄今使用時間及使用情形，並於 107 年 12 月 28 日簽陳

總經理鑒核，謹報請公鑒。 

決議：洽悉。 

二、 總行（總務處）提報，為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定，本行新進人員

第 129-131 期職前訓練班共 176 人，本處業經指派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

員完成法定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，謹報請公鑒。 

決議：洽悉。 

三、 總行（總務處）提報，108年度上半年總行區作業環境二氧化碳濃度檢測，

均符合規定，謹報請公鑒。 

決議：1.洽悉。 

      2.未來二氧化碳檢測濃度若超過 1,000 PPM，應持續追蹤勞工作業環境

並加以改善，以維護同仁健康。 

四、 總行（總務處）提報，為符合民防法及消防法之規定，本行業於 108年 2

月 25 日假公庫部 6 樓，辦理「108 年度上半年總行民防常年訓練及自衛

消防編組訓練」，總參訓人員包括總行各部處代表共計 111人，演練結果

並依規定向本地警察局及消防局報備，謹報請公鑒。 

決議：洽悉。 

五、 總行（總務處）提報，本行 107年 12月至 108年 2月止申請公傷假人員

共計 25人次(其中續請有 10人次)，實際新增為 15人次。經查其公傷假

原因：上下班途中受傷 9人、外出用膳跌倒 1人、上班期間受傷 5人(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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倒 2人、壓傷 1人、車禍 2人)，以上除上班期間受傷 5人以外，均非為

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界定之職業災害，謹報請公鑒。 

決議：洽悉。 

丙、討論事項： 

總行（總務處）提報，有關建請行方提供經費補助同仁辦理低劑量肺部電

腦斷層掃描之健康檢查乙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請會計處向主管機關爭取增編本行健康檢查預算，由現行每人補助新臺

幣 3,500 元提高至 9,000 元(增編 5,500 元)，不就特定健檢項目增編經

費補助，以全面照顧同仁健康。 

丁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戊、散會時間：16:50。  


